附件二：广发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份额
	（以权益登记日份额为准）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广发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运作方式等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201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
1、机构投资者通过其管理的产品投资本基金的，投资者出具的本表决票表决意见视同其管理全部产品的投票意见。
2、请以打“√”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本表决意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字迹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签名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票计为无效表决票。


